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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公布版) 

壹、案  由：據訴，國防部不當註銷其高雄市大寮區「商

協新村」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

益，涉有違失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高雄市大寮區商協新村原眷戶樊○○配合國防部眷

村改建規劃政策，曾辦理遷購國宅改建意願。嗣樊○○

亡故，所遺輔助購宅權益，國防部准由其子黃○○（下

稱陳訴人）承受。國防部嗣以陳訴人不願配合辦理交屋

及眷舍搬遷點還作業，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

眷改條例）第22條第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規

定，認定為不同意改建戶，乃據以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

及輔助購宅權益，並終止私法上借貸關係。陳訴人不服，

先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及抗告等救濟程序，惟救濟結

果為訴願不受理、行政訴訟及抗告均遭裁定駁回等，陳

訴人因此到院陳訴。案經調閱國防部卷證資料，並於民

國（下同）107年4月26日詢問國防部（由政治作戰局軍

眷服務處處長張○○代表）、陸軍司令部及陸軍司令部第

八軍團指揮部(下稱第八軍團)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

員。業經調查竣事，調查意見如下： 

國防部及所屬陸軍司令部、陸軍司令部第八軍團指揮部未

依眷改條例第21條有關「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規定之

立法意旨，先發給陳訴人輔助購宅款，即要求陳訴人應先

完成房舍斷水、電、戶籍遷出及騰空搬遷點還，於法不合。

陳訴人因未獲發給輔助購宅款而不願配合辦理搬遷，國防

部竟以其不搬遷為由，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

益，即非適法。故該部允應立即檢討撤銷原註銷陳訴人眷

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行政處分，並督同所屬儘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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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之處理。 

一、眷改條例第21條規定：「原眷戶放棄承購改建之住宅，

自願領取前條之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者，從其意願。」

第22條第1項規定：「規劃改建之眷村，其原眷戶有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

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

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規定：「為配合眷村改

建，原眷戶應於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搬遷，未於期限

內主動搬遷者，視為不同意改建，由主管機關依本條

例第22條規定處理。」第14條規定：「原眷戶於國軍

老舊眷村內自行增建之房屋，由主管機關按拆除時當

地地方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標準，予以補償，

其補償坪數計算方式如下：一、現有房屋總坪數(含

原公配眷舍坪數與自行增建坪數)，減去原公配眷舍

坪數與輔助購宅坪型，等於補償坪數。二、由原眷戶

籌款配合政府補助重新整建，或屬於本條例第3條第1

項第3款自費興建者，以現有房屋總坪數，減去輔助

購宅坪型，等於補償坪數。前項補償，以房屋為限，

餘均不辦理補償。」第19條規定：「（第1項）原眷戶

依本條例第21條規定於規劃改建基地房屋建造完成

前，自願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者，應以書面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定後發給，其與實際房屋建造完

成當期決算之價格發生差異時，不予追加減。」國防

部及所屬依眷改條例辦理辦理眷村改建，如原眷戶放

棄承購改建之住宅，自願領取輔助購宅款者，其申請

輔助購宅款及自增建超坪補償款等款項、眷舍騰空點

還、核發款項等程序，自應依上開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辦理。 

二、按眷改條例第21條有關「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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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意旨，係為多元化、多管道辦理老舊眷村眷戶意

願整合，乃明定原眷戶不願由政府輔導購宅者，得從

其意願發給輔助購宅款後自行搬遷覓居，以加速眷村

改建工作執行（該條例立法說明參照）。換言之，該

條文之主要目的，係提供原眷戶參與眷村改建之多元

選擇，如不願政府輔導購宅或因經濟狀況不佳等因

素，由主管機關給予「輔助購宅款」後，自行搬遷覓

居，藉以保障經濟弱勢者之居住權，提高眷戶參與改

建之意願，加速眷村改建工作執行。司法判決認為，

主管機關於規劃眷村改建時，針對放棄購買改建住宅

之原眷戶，除有無法事先計算、核發之事實上原因，

致不能先行發給輔助購宅款之情形外，均應依上開眷

改條例第21條規定，提供先行核發原眷戶輔助購宅款

後，再令其自行搬遷之選項，始於法相合（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346號判決參照）；惟有判決

認為「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重點並非就領取輔助

購宅款時間點之規定，主管機關依據眷改條例之立法

目的，要求眷戶領取輔助購宅款同時應搬遷，與眷改

條例第21條規定意旨並無不合，……其中補助購屋款

半數已於搬遷前發給，以應原眷戶自購成屋之需要，

其餘半數在搬遷同時給付，為執行眷改條例所必要，

以免原眷戶領取補助購屋款後，拒不搬遷而影響整體

眷村之改建，是尚難謂有違上述條例第21條及其施行

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

判字第 2019號判決、 100年度判字第 2105號判決參

照）。故依司法實務見解，眷改條例第21條有關「領

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規定，主管機關最遲應於搬遷

同時給付輔助購宅款，以應原眷戶搬遷覓居之需要。 

三、查本案陳訴人之母樊○○係原高雄縣大寮鄉（現高雄

市大寮區）「商協新村」原眷戶，94年4月9日配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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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眷村改建規劃政策，依眷改條例第20條、第21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辦理遷購「建國新城國

宅」。樊○○當時於改建意願申請書，勾選「領取輔

助購宅款購置民間市場成屋」選項，並經法院認證在

案。嗣102年10月3日樊○○過世後（其配偶早於72年

7月12日亡故），國防部於103年5月14日核准由陳訴人

承受其所遺輔助購宅權益。 

四、據國防部函復說明，陳訴人因經濟能力不足無法購買

成屋，於103年6月17日向第八軍團提出申請，請求國

防部同意將其改建認證選項，由原先之「購置民間市

場成屋」改為「領取輔助購宅款」，並願意配合期限

搬遷。案經國防部於同年9月1日核定同意，第八軍團

即於同年月22日通知陳訴人，請其依規定辦理款項申

請作業。同年10月間，陳訴人將款項申請資料交予第

八軍團，該軍團承辦人即口頭說明依規定應先配合搬

遷，始可申領輔助購宅款及自增建超坪補償款等款

項，惟陳訴人執意領款後始願配合搬遷，該軍團遂於

104年9月17日函請陳訴人於104年10月30日前完成搬

遷作業，如逾期未完成搬遷將依眷改條例第22條及其

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

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惟陳訴人逾期(104年10月30

日前)仍不願配合辦理，國防部遂於105年3月18日註

銷陳訴人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益，終止私法上

借貸關係，並請陳訴人於同年5月16日前完成斷水、

電及戶籍遷出，將眷舍騰空點交第八軍團，倘逾期搬

遷返還，將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由

該部收回房地。陳訴人不服國防部註銷其眷舍居住憑

證及輔助購宅權益，提起行政救濟，迭經行政院以其

訴願逾期為由，而決定訴願不受理，以及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駁回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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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陳訴人不願配合搬遷而遭國防部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

原眷戶權益，最主要原因係其與第八軍團對於領取輔

助購宅款時點之認知有所不同。就此部分，國防部函

復本院約詢之書面說明雖表示：眷改條例第21條所定

「領取輔助購宅款後」，解釋上係指若有原眷戶放棄

承購改建之住宅，於表達其自願僅領取輔助購宅款之

意願後，即得先行搬遷，而非所謂於領取款項後始得

搬遷；94年3月11日所發之法定說明書中明載僅「購

置民間市場成屋」可以分期方式領取，領取「輔助購

宅款」並無採分期領取方式；申領款項時須完成房舍

斷水、電、戶籍遷出及騰空搬遷點還後，檢附存摺封

面影本、私章，由第八軍團繕造領款清冊，申領輔助

購宅款、自增建超坪補償款及搬遷搬助費；陳訴人變

更認證選項申請經國防部核定後，第八軍團除檢發公

文予陳訴人外，並由承辦人以電話告知依程序應配合

先搬遷，俾利後續請領輔助購宅款云云。經核該部對

於眷改條例第21條有關「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規

定之解釋與辦理程序，與前揭該法條之立法意旨與司

法實務見解，顯不相符。 

六、國防部函復書面說明雖謂：陳訴人表示要先完成輔助

購宅款、自增建超坪補償及搬遷補助費等款額全部領

取後，始願意配合搬遷，經承辦人說明後，陳訴人仍

堅持己見，並請承辦人不要申請，故依其意見未再呈

報領款事宜等語。惟第八軍團承辦人答復本院約詢表

示：「我打電話給他(即陳訴人)，只是告訴他不能全

部領。沒有告知要他先搬遷才能給錢。3筆全部領的

話，需要先搬遷。他可以先領輔助購宅款。後來溝通

後，他希望全部領。」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處

長答復本院約詢表示：「第一期款項撥給黃先生(即陳

訴人)才可以叫他搬遷。……後續2筆不配合的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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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當時相關人員說法，可能有落差……若他不願

領，提存處理。」惟查原眷戶依法可以先領取輔助購

宅款再搬遷，故陳訴人堅持俟各種款項全部領取後，

始願意配合搬遷，第八軍團亦應將輔助購宅款依法提

存後，陳訴人始有搬遷義務。第八軍團既未將輔助購

宅款依法提存，其以陳訴人拒不搬遷為由，註銷眷舍

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於法不合。 

七、再 查 第 八 軍 團 以 103 年 9 月 22 日 陸 八 軍 眷 字 第

1030011515號函通知陳訴人核定變更改建意願為「領

取輔助購宅款」時，該函僅請陳訴人提供銀行帳戶封

面影本一份及便章一枚，以利該軍團辦理款項申請作

業。惟對於陳訴人如何申請輔助購宅款及自增建超坪

補償款等款項，以及眷舍騰空點還與款項核發之時機

與相關行政流程，該函均未載述。從國防部函復資料

顯示，第八軍團均以口頭或電話方式與陳訴人聯繫，

實有未洽。再者，陳訴人依上開函示，將存摺封面影

本及印章寄予第八軍團承辦人洪○○後，第八軍團亦

僅以電話方式告知其須先配合搬遷，再請領輔助購宅

款，而未將審查結果（准、駁或補正）及理由，以書

面方式通知陳訴人，陳訴人不僅無處申訴救濟，所寄

送之存摺封面影本及印章竟仍於第八軍團承辦人洪

○○保管中，故相關行政程序容有瑕疵，殊值檢討。 

八、陳訴人不服國防部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

益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救濟雖均遭駁回，惟觀相關

訴 願 決 定 （ 行 政 院 106 年 1 月 11 日 院 臺 訴 字 第

1060160758號）與訴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

年度訴字第591號裁定、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裁字第

1983號裁定）理由，主要係指摘陳訴人未於法定期間

內提起救濟，與程序不合，而予以駁回，並未就該項

行政處分之實質內容進行審理，自不能謂該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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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違法之處。且按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

職權確認之；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

關，亦得為之；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

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行政程

序法第113條第1項、第117條前段、第121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法律規定，國防部自得依職權確

認該行政處分是否無效，如有違法並得撤銷之。該部

（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於本院約詢即已表示：輔

助購宅款可以先給，我們的註銷處分有錯，違法行政

處分自知悉2年內可以撤銷，大家誠信原則，給輔助

購宅款○○○萬後搬遷，2個月內給後續補償款項等

語。另陳訴人認有部分建物漏未丈量列入自增建超坪

補償款一節，該部於本院約詢已表示：如果有爭議，

可以重新丈量。依規定有透空空間，不能算入坪數等

語，故均允應儘速妥處釐清。 

九、綜上，國防部及所屬陸軍司令部、第八軍團未依眷改

條例第21條有關「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規定之立

法意旨，先發給陳訴人輔助購宅款，即要求陳訴人應

先完成房舍斷水、電、戶籍遷出及騰空搬遷點還，於

法不合。陳訴人因未獲發給輔助購宅款而不願配合辦

理搬遷，國防部竟以其不搬遷為由，註銷其眷舍居住

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即非適法。故該部允應立即檢討

撤銷原註銷陳訴人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行

政處分，並督同所屬儘速為妥適之處理。 

調查委員：高鳳以  


